
臺北市推動品德教育實施計畫（113－117年） 

壹、 依據：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品德教育議題 

二、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 

貳、目標  

一、凝聚共識共塑願景  

鼓勵各校以民主方式凝聚全校共識，藉由討論、思辨與反省加以審視當代

品德核心價值，進而選擇可彰顯學校特色與需求的核心價值，建構親師生

的具體行為準則。  

二、型塑品德校園文化  

引導並協助學校整合校內外資源，並有計畫且周延的透過各種課程、活動、

潛在課程，及發揮校長道德領導與教師典範之學習體驗，型塑品德校園文

化氛圍。  

三、涵養學生良好品德 

培育學生具備品德核心價值與道德發展的知能，期以養成知善、樂善與行

善兼具的品德素養，使個人與社群都能擁有幸福、關懷與公平正義的生活。 

四、深耕家長社區共好  

提昇家長與社區品德教育的重視程度，增強其對當代品德核心價值及其行

為準則的認識與實踐，進而發揮家庭與社會教育的品德教育功能，與學校

教育產生相輔相成效益。  

五、強化品德教育功能  

結合政府、家長與民間資源，強化社會品德教育功能，創造友善和諧的城市

文化，進而提升臺灣品德文化風氣。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以下簡稱本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公私立各級學校 (含公私立幼兒園、進修及補習學校，以

下簡稱學校)、社區大學、社教機關、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肆、實施期程：自即日起至117年12月31日止。  

伍、實施原則  

一、民主過程：考量各級學校、社區不同性質與特色，強調社群營造之自主動力。

將儒家思想價值、臺灣傳統美德、校訓或當今普世價值加以反思

轉化，再依學校需求特色、學生特性及既有資源，由下而上透過



溝通與思辨歷程凝聚成員共識，選擇品德核心價值並制訂具體行

為準則，體驗並展現當代公民社會之精神。  

二、統整融合：在學校既有基礎與特色上，融合學校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及校

園文化或校風中，結合政府各機關及民間團體資源，經由一定機

制共同參與。或融入現行教育政策、課程教學、活動之推動，結

合現有青少年輔導、親職教育、媒體素養教育、社會或終身教育

等政策，強化家庭與社會品德教育之功能。  

三、全面參與：強調設立多方參與及理性論辯管道，廣闢學者專家、學校成員、

社區、教育行政機構、民間組織及媒體共同發聲對話機會，使每

個參與者皆成為品德教育的實踐主體，使學校、家庭與社會形成

教育夥伴關係，齊力發揮身教、言教、制教與境教之功效。  

四、分享激勵：品德教育執行以鼓勵分享與激發意願為主，鼓勵學校結合跨校或

跨教育階段合作，或與學術單位、民間團體、家長團體及媒體網

路成為合作夥伴，共同推動品德教育，引導親職與社會教育正向

發展。  

五、創新品質：面臨多元價值與挑戰之際，以創新品質原則，選擇、轉化與重整

當代品德價值觀，並以新思維、新觀念、新行動，共同推動國民

素質紮根工作，以達精緻、深耕、成效、永續之目標。  

陸、品德核心價值  

一、優先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品德教育議題與教育部所列之尊重

生命、孝悌仁愛、誠實信用、自律負責、廉潔自持、謙遜包容、欣賞感恩、

關懷行善及公平正義等9項品德核心價值之具體實踐活動。  

二、學校應參酌原訂之學校核心價值，適時參照學校 (或結合學群、社區) 特色

及需求，秉持多元參與原則，訂定學校本位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並發展

具體可行之實施計畫及策略，逐步推動品德教育，營造品德校園文化與願

景。  

柒、實施策略  

    為具體有效落實品德教育，並符合社會各界之殷切期盼，鼓勵學校發展品德

教育，本市採「研究發展、課程教學、環境營造、推廣深耕、人力培訓、體驗反

思」等6項實施策略執行相關推動工作。  

一、研究發展  

(一) 研訂本市與學校品德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及其實施計畫。  

(二) 研發各級學校之品德教育補充教材與建置品德教育網、發行品德教育電

子報。  

(三) 研究調查品德教育實施現況並提出精進及問題解決策略。  

二、課程教學  



(一) 鼓勵教師成立品德教育專業社群活化創新課程與評量。  

(二) 將品德教育融入領域教學，或納入彈性學習課程及校訂課程（含專題/議

題探究及特色課程等）中規劃與實施。  

(三) 辦理精進教師品德教育課堂教學研討座談及專業對話。 

(四) 鼓勵教師參與品德教育教學創新教案、故事、影音之徵件與經驗分享。  

三、環境營造  

(一) 建構校園內有利進行品德教育之校園景觀。  

(二) 融入各學習領域、班級經營及學生輔導活動。  

(三) 營造校園師生良性互動之制度及倫理文化。  

(四) 型塑本市市民生活有禮家庭和樂健康形象。  

(五) 明列學校獎懲措施及行為準則規範。 

四、推廣深耕  

(一) 積極研發品德教育各項教學活動與調查研究。  

(二) 定期遴選本市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  

(三) 建置本市推動品德教育輔導網站與資源平臺。  

(四) 加強本市各界品德教育典範宣傳與推廣活動。  

五、人力培訓  

(一) 增強校長道德領導與行政人員品德教育領導知能。  

(二) 鼓勵教師參與品德教育專業知能成長營及工作坊。  

(三) 運用輔導團提供諮詢服務鼓勵團員參與種子教師培訓。  

(四) 加強家長及各界品德教育知能發揮家庭社會教育功能。  

六、體驗反思  

(一) 推動各級學校服務學習課程及社區服務實踐力。  

(二) 運用多元評核方式檢視本市品德教育實施成效。  

(三) 精進本市品德教育未來推動工作計畫執行方向。  

捌、執行項目 

實行策略 執行項目 辦理單位 

研究發展 1.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品德教育議題與教育

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精神，研擬本局推動品德教育實施計

畫，彰顯本市品德教育特色。 

2. 揭示本局推動品德教育實施方案，據以規劃並推動年度計

畫。 

3. 策動品德教育現況及其影響因素之專題研究，並鼓勵學校

進行相關議題之行動研究。 

4. 推動本市品德核心價值，並輔導學校發展行為準則與具體

實施方案。 

5. 研發、徵選或蒐集國內外品德教育相關之課程及教育資源，

教育局 

國小教育科 

中等教育科 

技職教育科 



實行策略 執行項目 辦理單位 

並探究其於本市教育之適用程度。 

1. 參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品德教育議題與教育部

品德教育促進方案及本局推動品德教育實施計畫，依據學校

（或結合學群、社區）特色及需求，秉持多元參與原則，訂定

學校本位之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並發展具體可行之實施計

畫及策略。  

2. 宣導並鼓勵各領域與各科教師從事品德教育相關議題，以及

融入該領域之行動研究。 

各級學校  

（含幼兒園） 

技職教育科   

中等教育科  

國小敎育科  

特殊教育科  

終身教育科  

學前教育科  

結合青少年輔導、尊重智慧財產權及反盜版、家庭及校園暴力等

議題研討，辦理輔導、法律等青少年預防犯罪宣導網站訊息。  

學務校安室  

資訊教育科  

課程教學  

 

1. 成立學校層級之品德教育推動小組，將本局品德核心價值及

日行一善理念，透過推動策略，訂定校本位之具體可行行為準

則。  

2. 將品德教育納入本市「中小學教學品質保證實施計畫」，於本

市品保計畫自我檢核參考指標之(五)校園環境/3.人文友善

校園，項下新增「4.建構良善品德校園之具體作為」，促使學

校將品德教育作為校務發展之重要項目。  

3. 將品德教育納入本市「優質學校評選指標」5.0修正案，於評

審項度/(四)學生學習/3.1型塑正向的態度與價值觀項下列

「3.1.2學生能夠自省明辨，遵守民主法治與道德規範，具備

正向的品格和價值觀。」，使學校於教學時將培養學生具備正

向品德與價值觀列為主要學習方針。 

4. 將品德教育融入校務發展計畫、學校總體課程計畫、教育品質

保證與督學視導活動及各學習領域創新教學統整活動中，結

合生命教育、人權教育、公民教育、誠信教育、體育、藝術、

閱讀及環保學習，透過媒體與網路行銷加以宣導。 

5. 鼓勵教師運用創新品德6E教學方法，運用多樣品德教育教學

方法與教學模式 (如思辨、討論、榜樣、體驗等) 妥善規劃學

生朝會、週會、班會、班級輔導、選修課程、晨光活動、導師

時間、日常生活教育及全校或全年級性質活動，活化品德教育

內涵，研發教材、教案及教學成效評量。 

6. 透過影片、故事宣導、楷模表揚、班級公約、團體服務活動、

體育競賽、藝文、閱讀及生活事件之機會教育等方式將品德教

育融入實施。 

7. 利用晨光時間、假日或綜合活動課程，整合校內外相關社

團、班級志工及民間團體資源，融入親師生及社區互動交流

活動中。 

各級學校  

（含幼兒園） 

技職教育科 

中等教育科  

國小敎育科  

特殊教育科  

終身教育科  

學前教育科  

政風室  

教育視導與品

保科 

教師研習中心 



實行策略 執行項目 辦理單位 

環境營造  

 

結合臺北市教師會、家長會與民間相關團體，推動建立教師品德

典範與品德教育實施策略，成為學生楷模，共同推動有品質的品

德教育。  

教育局  

家庭教育中心  

家長會  

教師會  

社區大學  

1. 整合校內外資源，透過各類課程、校園活動與情境佈置，鼓勵

全員參與，並積極營造能彰顯學校品德核心價值之校園景觀、

規章制度、獎懲措施、行為準則、宿舍文化及校園倫理。  

2. 規劃校園品德教育學習區、學習情境角落與繪本教學等環境

佈置營造。 

3. 辦理品德核心價值論壇與典範行為表揚活動、負面案例的教

示宣導，型塑校長道德領導與教師典範楷模學習。 

4. 將品德教育結合童軍教育、服務學習及社區服務等活動，有計

畫的融入親師生及社區互動中，統整且長期持續推動。 

5. 透過學校教育系統的整體運作，強化品德教育多元推展，運用

媒體與網路加以宣導，營造友善、正義、關懷之品德校園環境，

型塑優質校園文化。 

各級學校  

（含幼兒園） 

技職教育科 

中等教育科  

國小敎育科  

特殊教育科  

終身教育科  

學前教育科  

推廣深耕  

 

1. 以全市性計畫補助學校推動推動品德教育:將品德教育列為

本局重要發展政策，114年度起，依據學校規模編列補助經費

於學校校內預算，協助學校於校內辦理品德教育相關活動，將

品德教育落實於學校課程中。 

2. 112年度辦理品德培力亮點計畫，補助學校辦理品德教育宣導

及亮點活動，建立本市品德教育楷模。113年度將該計畫融合

品德教育特色學校選拔，除補助學校經費辦理品德教育活動

外，將從參與學校中評選績優學校，薦送參加教育部114年品

德特色學校觀摩及表揚遴選。 

3. 針對學校相關行政主管會議或研習，加強宣導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品德教育議題、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

及本計畫。 

4. 遴選與推薦學校結合學群/社區參與教育部「品德校園文化營

造」之推動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 

5. 督導學校落實品德校園文化營造，並辦理臺北市品德教育推

廣與深耕學校遴選，鼓勵學校提供經驗分享與相關教育服務。 

6. 鼓勵「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及「品德教育特色學校」試

行固定時數或固定時數推行品德教育教學活動。 

7. 獎勵與表揚品德教育推展有功之教育行政人員、教師與家長。 

8. 徵求並獎勵品德教育相關研究、課程、教學資源分享等辦理績

教育局  

國小教育科  

中等教育科  

技職教育科 

會計室 



實行策略 執行項目 辦理單位 

優之學校。 

9. 建置與整合維護本市各級學校品德教育網絡平臺(含教材分

享人才庫、電子報等)。 

10.舉辦品德教育實例分享發表會及發行品德報等活動，發表「品

德校園文化營造」之成果，以促進校際交流與宣傳。 

1.配合親職教育與社區相關活動，宣導品德教育。  

2.獎勵並表揚品德教育推展有功之學校人員、教師與家長。  

3.設置校園有關品德教育資訊網絡與交流對話平臺機制。  

各級學校  

（含幼兒園） 

技職教育科 

中等教育科  

國小敎育科  

特殊教育科  

終身教育科  

學前教育科  

鼓勵社區大學、民間團體、家長團體、業界與媒體，辦理與品德

教育相關之親職座談、研習及推廣活動，帶動社會良善風氣。  

家長會  

家庭教育中心 

社區大學  

社教機關  

人力培訓  

 

1. 辦理校長及學校行政人員品德教育知能及經驗分享培訓活

動，培訓品德教育種子教師與行政團隊。  

2. 辦理各校之各學習領域有關品德教育議題或品德教育融入之

研習培訓， 包含研討會、座談會、工作坊等活動，提升教師

教學專業。 

3. 運用國民教育相關輔導團提供諮詢服務，並鼓勵團員參加品

德教育種子教師培訓課程。 

教育局  

 

鼓勵民間團體辦理家長、業界品德教育研習工作坊，培養種子家

長與志工，協助推動品德教育宣導與活動。  

家長會  

家庭教育中心 

社區大學  

社教機構  

1. 辦理校內外各種學習領域與品德教育相關議題或融入品德教

育之培訓研習，如研討會、座談會、工作坊等，藉以提升教師

專業知能。  

2. 結合校內外社會資源，辦理家長品德教育研習成長營及工作

坊。 

各級學校  

（含幼兒園） 

技職教育科  

中等教育科  

國小敎育科  

特殊教育科  

終身教育科  

學前教育科  



實行策略 執行項目 辦理單位 

家庭教育中心 

體驗反思  

 

1. 建立品德教育評審指標及檢核機制，配合督學視導及教育品

質保證，督導考評學校實施品德教育之績效。  

2. 輔導學校透過質性與量化等多元評核方式，針對品德教育實

施之歷程與結果進行評估與反省，作為改善與精進之參考。 

3. 建立學校/學群/社區、教育局與教育部之溝通、對話、回饋機

制，以利品德教育執行與計畫修正。 

教育局  

教育視導與品

保科 

建立家長、社區、業界、教育局與教育部之溝通、對話、回饋機

制，以利全市品德教育執行與終身教育推動。  

家長會  

社區大學  

社教機關  

1. 透過質性與量化及教育品質保證機制等多元方式，針對品德

教育實施之歷程與結果進行評估與反省，檢討學校實施策略

之歷程與成效，作為改善或精進依據。  

2. 配合教育局所訂之品德教育評審指標及檢核機制，檢視年度

推動工作效益，以為未來推動參酌。 

各級學校  

（含幼兒園） 

技職教育科 

中等教育科  

國小敎育科  

特殊教育科  

終身教育科  

學前教育科  

玖、經費  

一、教育局部分：由本局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二、承辦單位：由各機關、學校年度及相關預算項下支應，或申請專案補助。  

拾、績效評估與獎勵  

一、學校應建立品德教育之自我檢核與改善機制，定期及不定期檢視學生認知、情

意和行為實踐是否相符。  

二、本局及學校應定期及不定期獎勵表揚致力推動品德教育之行政人員、教師、學

生、家長及校內社團（幼兒園之幼兒及教保服務人員亦適用之），並推薦參

加相關遴選表揚活動，進行經驗分享與宣導。  

三、將品德教育納入本局督學視導及教育品質保證項目中，分年度進行各校工作項

目執行情形成果評核，並遴選表揚執行成效優良之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

及其合作學校、機關。  

拾壹、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